
□本报记者 李一然

返聘人员
也要给高温津贴

【维权】11专题２０16年 9月 7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李一然│美术编辑 赵军│校对 吉言 │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老李是花乡一家工厂的工
人， 去年退休的他因为身子骨
还硬朗 ， 又实在闲着没事做 ，
就应聘到了一家离住家不远的
物流公司， 担任该公司的仓库
管理员。 双方当时并没有签订
正式的劳动合同， 只是约定由
老李负责对仓库货物的监督管
理工作， 防止货物被盗， 工资
为每月2000元。

年轻时当过兵的老李对待
这项工作也是尽职尽责， 为了
最大程度确保仓库货物的安全，
老李基本上每天都是吃住在仓
库内。 老李说， 刚接手这项工
作时是冬天， 那时候虽然天气
很冷， 但也不是无法忍受。 转
眼到了2016年的夏天， 北京的6
月到8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但因为老李工作的公司是一家
小型物流公司， 仓库内的通风
设备并不十分完善， 每天， 尽
心尽责看管仓库的老李都得忍
受三十好几度的高温。

到了8月， 月末发工资的时
候， 老李和其他员工聊天时发
现， 别人6月到8月份的工资都
数额不等地增加了高温津贴 ，
唯独自己的工资还是一成不变。
老李心想： “自己忍着酷暑工
作， 那些工作环境比自己好的
同事都领到了高温津贴， 为什
么单独不给自己发呢， 是不是
公司弄错了？”

带着这些疑问， 老李去找
公司询问， 却被告知， 因为自
己从事的仓库管理员工作并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 只是被
临时雇佣， 并且老李是退休后
参加工作， 不适用劳动法， 所
以不给老李高温津贴是没有任
何问题的。

老李对公司的这种解释感
到非常气愤，但又说不上哪里不
对，心情低落的他只好来到朝阳
区花乡司法所寻求法律帮助。

工作人员认真听完了老李
的叙述后告诉老李， 根据我国
法律规定， 男性的法定退休年
龄为60周岁， 因此老李和物流
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属于老李
退休后形成的劳动关系， 即特
殊劳动关系。 但特殊劳动关系
并不能完全排除劳动法的适用。
根据我国 《关于实行劳动合同
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第13项
的规定： “已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的离退休人员被再次聘用时，
用人单位应当与其签订书面协
议， 明确聘用期内的工作内容、
报酬、 医疗、 劳保待遇等权利
和义务。” 该条规定表明， 被聘
用的退休人员所享有的获得劳
动报酬、 劳动保护等仍然是被
法律保护的， 公司不能因为老
李是退休人员， 就提供给其更
差的待遇。

同时， 根据2012年颁布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 规
定 ， 如果企业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室外作业 ，
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
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 ，
都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因此， 物流公司区别对待， 不
发给老李高温津贴的做法是违
法的， 老李可以此为法律依据
和公司协商， 或者请求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或直接
向法院起诉。

“职场菜鸟”应提防就业陷阱

用人单位
约定“户口违约金”无法律依据
法官提示：试用期间无充分理由不得解聘员工

2009年6月 ， 黄某与所在高
校、 某科技公司签订毕业研究生
就业协议书， 并于次月根据市教
委出具的就业通知书将其档案转
入该科技公司在人才机构的集体
户中。 黄某称该公司没有与其签
订劳动合同， 而是派其至另一家
公司工作。 2012年4月，黄某辞职
进入某出版社， 要求公司为其办
理个人档案转移手续。 该科技公
司主张已为黄某办理北京户口及
存档手续， 但黄某经通知未到公
司实际工作， 双方未建立劳动关
系 ， 其并无义务为黄某转移档
案。 黄某为此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黄某与科技公司
签订就业协议书后并未进入该公

司工作， 现黄某已就职于其他单
位， 充分体现出黄某已无到该公
司就职之意愿， 该公司继续保有
其个人档案已失去意义， 公司不
予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无事实及法
律依据。 故法院判决该公司为黄
某办理档案转移手续。

法律要点： 根据法律规定 ，
建立劳动关系的实质性标准是劳
动者实际提供劳动， 用人单位实
际用工。 毕业生与就业单位签订
就业协议书后未实际入职该单位
提供劳动， 双方就未建立实际的
劳动用工关系。 鉴于此， 签订就
业协议书的企业也就没有持有毕
业生档案的依据， 应当及时为毕
业生办理档案转移手续。

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案典型
案例

近年来， 由于高校扩招， 面临就业的人员不断增加，
随之而来的纠纷也日益增多。 金秋九月， 正值 “职场菜鸟”
初入职之时， 为让这些职场新人更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9月5日， 市一中院召开 “涉初入职人员劳动争议案件典型
案例暨入职建议” 新闻通报会， 公布了多起在就业协议、
进京落户、 培训违约金、 试用期中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
并从法律角度进行了分析。

2005年4月15日 ， 张某与某
科技学院以及其培养单位河北某
大学签订研究生就业协议书， 约
定某科技学院接受张某到本院教
师岗位工作 ， 工作服务期为五
年。 张某毕业后， 到某科技学院
工作了5年。 2010年5月18日， 科
技学院在报纸上发布通知， 主张
按就业协议书的约定 ,双方劳动
关系于2010年4月18日期满终止。
张某以请求确认单位终止劳动关
系无效为由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该科技学
院基于就业协议书约定的五年服
务期， 作出终止与张某劳动合同
关系的通知没有依据， 据此判决

确认该科技学院终止与张某的劳
动合同关系无效。

法律要点： 就业协议书仅仅
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确定就业意
向的依据， 不具备劳动合同的内
容和功能，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有
关劳动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还有
待于双方在劳动合同中详细约
定。 如果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 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
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 所以 ， 本案
中， 用人单位依据就业协议书约
定的服务期终止已视为无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关系当然无效。

汪某于2011年入职某理财顾
问公司， 双方签订了为期2年的
劳动合同 。 2012年双方签订了
《非京籍员工落户办理协议书》，
载明该公司办理员工汪某的非北
京户籍员工的落户手续等有关事
宜 ， 汪某对公司有三年的服务
期， 若非该公司原因 ， 汪 某 提
出 中 断 终 止 劳 动 合 同 的 ， 须
向该公司支付补偿金三万元 。
2013年10月汪某向该公司提出
辞 职 后 未 再 提 供 劳 动 。 公 司
便 以 汪某协议为由要求汪某支
付违约金三万元。

法院认为， 本案中， 双方签
订的三万元违约金的约定， 违反

了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属于无
效条款， 据此判决公司败诉。

法律要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关于户口
违约金的约定是否合法。 《劳动
合同法》 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
定违约金的情形进行了穷尽列
举， 只有在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
专业技术培训、 竞业限制、 保守
商业秘密等情形下才可以约定违
约金。 除此之外， 用人单位不得
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
金。 由此可见，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就解决落户后未履行完毕服务
期约定违约金， 是无效的， 对劳
动者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李某于2013年8月毕业后与
某安防公司签订 《非北京生源高
校毕业生引进协议书》， 约定该
公司为李某办理北京市户口。 李
某按照约定提交了办理落户手续
的相应材料， 但直至2015年3月
仍未能取得北京户口。 2015年6
月1日， 李某以 “未按照约定解
决北京市户口、 薪资过低、 职业
发展有限” 为由提出离职， 并以
要求单位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金为由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双方在 《非北京
生源高校毕业生引进协议书》 中
就落户北京问题进行了约定， 显
然该落户协议的签署与双方间最
终达成用工合意、 签订正式劳动
合同紧密相关， 可以视为劳动合
同的目的之一。 本案中， 双方间

户籍约定成为李某接受某安防公
司工作邀约的前提条件之一。 该
安防公司未举证证明系由于客观
原因未能为李某办理落户， 故为
避免用人单位在招录劳动者过程
中虚构或者夸大企业优势的不诚
信行为， 法院判决该公司支付李
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法律要点： 本案属于用人单
位未按约定为劳动者解决落户问
题。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落户北
京问题进行了约定， 如果用人单
位未能按照约定履行该 义 务 ，
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
用 人 单 位 应 当 按 照 劳 动 者 在
单 位 的 工 作 年 限 、 以 劳 动 者
在 劳 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
个月的平均工资为基数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金。

赖某2015年5月入职某电梯
公司， 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
动 合 同 ， 约 定 试 用 期 2个 月 。
2015年7月， 电梯公司以赖某试
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标准为由与其
解除劳动关系， 并提供了相关证
据。 对此赖某则认为， 该解除系
违法解除， 以要求该公司支付其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为由诉
至法院。

法院认为， 某电梯公司提交
两份材料欲证明赖某在 试 用 期
内缺少吃苦耐劳 、 不断学习 、
积 极 进 取 的 精 神 ， 但 该 公 司
未 提 交 相 关 证 据 证 明 其 单 位
的 录 用 标 准 ， 且 部 分 同 事 的
评 判 仅 为 个 人 主 观 判 断 ， 缺
乏 客 观 性 ， 该 公 司 以 此 为 依
据 认 定 赖 某 试 用 期 内 不 符 合
录 用 条 件 与 其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显 然 不 妥 ， 法 院 据 此 判 决 某

电 梯 公 司 支 付 赖 某 违 法 解 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

法律要点： 依据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劳动者
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但对于劳动者在试用期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 必须具备这三个
条件 ： 一是要有明确的录用条
件， 这个录用条件必须是用人单
位已经告知劳动者的； 二是对劳
动者在试用期内的工作进行考
核， 以确认是否符合用人单位的
录用条件， 此条件需要用人单
位 提 供 充 足 有 效 的 证 据 ； 三
是 以 “不 符 合 录 用 条 件 ” 为
由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必 须 在 试 用
期 内 进 行 ， 过 了 这 个 时 间 ，
即 使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考核不
合格， 用人单位也不能以此为由
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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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确认终止劳动关系无效案典型
案例 22222

支付户口违约金案典型
案例 33333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案典型
案例 44444

违反服务期约定离职赔偿金案典型
案例 55555

试用期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案典型
案例 66666

王某于2010年7月入职某软
件公司， 双方签订了为期五年的
劳动合同， 并签订了 《保密协议
书》， 约定王某为该公司服务五
年， 若王某违约， 则应按未服务
年限每年向公司支付赔偿金两万
元 。 2011年9月 ， 王某辞职 ， 9
月30日， 双方劳动关系终止。 公
司主张王某违反 《保密协议书》
中关于服务期的约定， 应当支付
赔偿金并以此为由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该软件公司未向
王某提供专项培训， 仅提供了内
部培训， 没有其他培训。 而双方
签订的 《保密协议书》 中约定的
公司为王某提供实习培训和专项
培训、 王某知悉并接触公司的商

业秘密等内容均不属于法律规定
的可约定服务期的专项培训， 故
《保密协议书》 中关于服务期的
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应属
无效， 据此法院判决王某无需支
付该软件公司赔偿金。

法律要点： 《劳动合同法 》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中的 “专
项培训费用”， 是用人单位为了
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
付的费用， 应当是“专项 ” 的 、
“专业 ” 的 ， 并不是任何培训
费 用 和 培 训 技 术 都 构 成 约 定
服务期的条件 。 如上岗前关于
安全生产、 操作流程、 规章制度
等必要的就业基础知识培训就不
在此列。


